
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卫生健康委制定了《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现予

公布。 

  对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化学品，应当针

对其产生环境与健康风险的主要环节，依据相关政策法规，结合经

济技术可行性，采取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化学品的生

产、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附件：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卫生健康委 

2020年 10 月 30 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卫生健康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卫生健康委。 

  部内抄送：综合司、法规司、水司、海洋司、大气司、土壤

司。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11 月 2 日印发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W020201113571806102775.pdf


 

 

解读：《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解读 

 

近日，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优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以下简称《名录》）。为此，生态

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卫生健康委

疾病预防控制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名录》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一、《名录》出台的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统一发

展，《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均要求评估有毒有害化学品在生态环境中的

风险状况，严格限制高风险化学品生产、使用、进出口，并逐步淘

汰、替代。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推进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筛

选评估环境和健康固有危害大、在环境中可能持久存在，且可能通过

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富集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推动实施环境风险管控，

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

关要求，落实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工作部署，保护生态环境安全

和人民健康安全，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举措之一。 

  二、《名录》的编制过程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zcfgybzgf/202011/t20201104_806203.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名录》重点筛选应当优先实施环境风险管控的化学品，以实现

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发挥“发动机”作用，为水、气和土壤中有毒有

害污染物的环境风险管理提供基础支撑。二是促进公众及相关企业充

分认识所生产、使用化学品的环境与健康危害，提升化学品环境风险

管理意识和水平。  

  《名录》的编制工作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综合考虑化学品

的环境和健康固有危害、潜在环境暴露水平、国际管控情况等多种因

素，科学确定筛选条件，重点识别和关注环境和健康固有危害大，环

境中可能长期存在的并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较大风险的化学

品。同时，秉持“开放性”原则，先后两次向社会公开征集数据信息

和意见建议，多次组织召开不同形式的专家研讨会和行业咨询会，广

泛听取和充分吸纳相关行业、企业和各领域的意见建议。 

  三、《名录》包括哪些化学品 

  《名录》收录了 18 种/类化学品，其中包含：苯和邻甲苯胺等确

定的人类致癌物、全氟辛酸（PFOA）和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苯并[a]芘等多环芳烃类物质、铊及铊化合物等重金属类物质等，涉及

石化、塑料、橡胶、制药、纺织、染料、皮革、电镀、有色金属冶

炼、采矿等行业。 

  这些化学品普遍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我国有大量生产使用或者

在环境介质中被广泛检出，潜在环境暴露高。二是固有危害较大。这

些化学品或者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属性；或者属于

按照我国《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 30000）系列标准确认属于



已知的人类致癌物、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发生可遗传突变的物质、或人

类生殖毒物的化学品；或者属于国际上因其环境或健康风险原因已采

取禁止或严格限制的化学品；或者属于曾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群众反

映强烈的化学品。 

  四、《名录》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要求 

  《名录》提出了可能采取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选项，包括：依法

纳入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名录、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等实施环境风险管理；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及信息公开；依据国家

有关强制性标准和《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

录》，对相应的化学品实行限制使用或鼓励替代措施。 

  列入《名录》的化学品具体采取上述哪种环境风险控制措施，要

“一品一策”，综合考虑经济技术可行性、化学品环境与健康风险主

要环节等具体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法规，予以确定。 

  《名录》的印发为相关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未雨绸缪，自觉加强

化学品环境管理，提升环境风险控制水平，提供了“过渡期”、“准

备期”和“预警期”。相关企业应充分认识《名录》化学品存在的潜

在环境与健康风险，自觉、主动采取工艺升级改造、强化“三废”收

集处理等措施，加强环境排放控制，同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研

发和推广应用环境友好替代品，最大限度降低相关化学品的环境风

险。 

  五、《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环境风险管控进展情况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自 2017年印发以来，所列化

学品的环境风险管控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一是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11 种类优先控制化学品列入《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实行环境风险管理；二是依据《水污染防治法》，10 种类列

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实行环境风险管理；三是

依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

录》所列化学品作为有毒有害物质，要求重点单位对涉及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防止有毒有

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四是依据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

规定》，将二甲苯麝香等 5种化学物质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淘汰类（落后产品），禁止其全部或部分使用用途。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持续跟踪评估生态环境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状况，依据环境

风险评估结果适时对《名录》进行更新，同时继续推进《名录》所列

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管控工作。 

 


